
114年度志願服務績效評鑑-113年度執行成果 

訂定志工管理規章或工作手冊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愛心志工團組織章程 

94.5.26第一次修訂 

106.8.11第二次修訂 

109.9.28第三次修訂 

110.8.3第四次修訂 

壹、成立依據 

 一、臺南縣政府 78.11.8「78」府教社字第 141595號函。 

 二、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三、本校 107學年度簽呈及本團 106至 108學年度相關會議記錄。 

貳、目標：  

 一、鼓勵家長積極主動關心學校，協助學校，強化教育功能，以回饋社會。 

 二、利用社會資源，對學生提供更多精緻的教育服務，以提升教育品質。 

 三、促進團員相互交流及學習成長機會。  

參、本團名稱：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愛心志工團。 

    本團團址：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輔導室。 

    聯絡電話：（06）2794570轉 740 

肆、實施原則：  

 一、參加團員以志願參加，義務服務為原則，團員不以學生家長為限。但團 

     本部保留是否同意與審核之權利。  

 二、本團團員每學年初招募一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但團本部得視團務 

   實際之需求於第二學期初招募新進人員，任期半年。若因故中斷後超過三個 

   月以上再加入本團者，其服務年資須重新計算。 

 三、服務之組別由團員自己選擇，並且參加該組所舉辦定期或不定期的工作 

     協調會。 

 四、每學期初舉行團員大會，並於每一學年度結束前選舉下一任團長、各組 

     組長和副組長。  



 五、團長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為限，其餘幹部其餘不在此限。凡卸任團長，均 

     敦聘為本團之顧問（任期一年）。  

 六、資深暨績優志工，敦請校長配合校慶頒發獎狀。年資採計及表揚辦法另定 

     之。交通類績優志工，由學校學務處依該組員的年資與是否得過獎來評估 

     並與交通組幹部討論確認後推薦提報，並接受市府公開表揚；若被推薦者 

     於當年度放棄表揚，下一年度仍具被提報資格。另本市社會局之志願服務 

    獎勵方案，由各團員評估紀錄冊上之服務時數是否達獎勵標準（金質獎、 

     銀質獎、銅質獎），向輔導室資料組提出申請，或向其他運用單位提出 

     申請。 

 七、參與本團之志工可依興趣與時間參加團內或結合學校相關處室單位所規劃 

     之成長、研習、聯誼…等活動。  

 八、團員可依個人興趣與時段跨組別參與活動。 

 九、若有新加入成員，由各組幹部向輔導室資料組領取基本資料表填寫並領取 

     空白識別證，以建立團籍檔案，並邀請加入該工作群組與志工公事公告區 

   群組，以利團員知曉組務與團務狀況。 

伍、組織及工作項目：  

    本團就工作推展的需要，設團本部由團長、副團長、各組組長、副組長若

干人，及出納一人組成，另依學校需求分為交通管制組、午餐環保組、圖書管

理組、補救教學組、故事組、校園安全組、蝴蝶園維護組、資源回收組，以協

助工作之推行。  

    另本團各組依服務性質及需求人數不盡相同，但為求運作與聯絡順暢，組

長及副組長之推選，依下列原則推選之，並以改選前之組內人數（當年度六月）

為計算基準。該組超過 10 人，設組長一人與副組長一人。該組人數低於 10 人

含 10人，設組長一人；該組人數低於 3人，不設組長，其聯絡窗口為學校推動

處室工作之主任或組長、老師。 

 一、團長：統籌、領導本團所有工作的運作。其產生由全體團員票選之，考量 

     其服務及帶領經驗，其參選基本資格須擔任過本團幹部職務。 

 二、副團長：由團長敦聘之，協助統籌分配、領導、聯繫通知本團所有工作的 

     運作。 



 三、總務：由團長敦聘之，設出納一人（負責本團團費的收支）。 

 四、交通管制組（簡稱交通組）：由學務處規劃管理負責。  

1.交通路隊之巡視與交通管制。  

2.學校重大活動交通指揮引導支援。  

3.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五、午餐環保組（簡稱午餐組）：由學務處（總務處協辦）規劃管理負責。 

1.協助學生及廚房處理廚餘工作。 

2.協助學生引導廚餘運送之安全維護。  

3.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六、圖書管理組（簡稱圖書組）：由教務處規劃管理負責。  

1.學生借閱書籍等事項之管理。  

2.圖書系統之管理及各類書籍、期刊、報紙、光碟等資料之整理與分類。  

3.學生閱讀報告之審查(含閱讀單、護照、認證等)。  

4.圖書室硬軟體維護(內外環境、電腦、平板)。  

5.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六、補救教學組（簡稱補教組）：由輔導室（教務處協辦）規劃管理負責。  

1.在週二學生朝會、週四早自修時間，協助低年級進行補救教學（配合學障 

  初篩以一年級學生為優先推薦受輔）。學生推薦人數依本組人數之服務能量 

  予以增減，以一對一為原則，必要時採一對二。 

2.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七、故事組：由教務處規劃管理負責。  

1.於晨光時間到有申請的班級進行說故事，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2.其他相關事項。  

 八、校園安全組（簡稱校安組）：由學務處（總務處協辦）規劃管理負責。 

1.巡視校園安全死角與遇可疑人士、流浪動物並隨時通報相關處室。 

2.隨機糾正並制止學生不當安全行為。（如：破壞公物、攀爬欄杆、遊戲區危險

動作、走廊奔跑…等） 

3.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九、蝴蝶園維護組：由蝴蝶園推廣種子教師黃秀瑋老師規劃管理負責。 



1.蝴蝶園食草與蜜源植物修剪、澆灌、維護。 

2.蝴蝶幼蟲飼養與生命教育推廣。 

3.蝴蝶園園區相關資訊解說。（視志工能力與興趣）  

4.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十、資源回收組（簡稱回收組）：由學務處規劃管理負責。 

1.於每天晨掃時間至資源回收室協助班級回收。 

2.指導學生資源回收要領與安全維護注意事項。 

3.其他相關工作事項。  

 十一、本團之組別，得依各處室之需求設立並由各處室組主辦規劃、領導、協

調各該組織各項事務，不受上述組別之限制，得隨時新增。  

 十二、所有各組活動資料及相關資料（值勤簽到簿與提供活動照片若干張）應

於第二學期結束前送交輔導室資料組統一保管存檔與統計以利核發時數，並接

受志願服務評鑑。  

 十三、各項工作或活動若涉及市級、全校及全團性事務，則由學校相關主辦處

室規劃辦理，本團積極配合之。（如：承辦教育局活動、校慶、畢業典禮、新生

輔導始業式、家長會交接暨敬師及志工聯誼餐會…等）並由團長、副團長與相

關幹部統籌聯繫與協調招募並安排人力，以利協助活動順利進行。 

 十四、其他類別活動之支援服務則依學校公佈之行事曆安排及相關處室之招募

配合辦理。 

陸、服務規則：  

 一、瞭解參加本團是秉持無私、犧牲奉獻、溫馨付出的一份工作。  

 二、按時固定值班是每位團員應有的本分。每組組員一星期至少值一班為原則

或以各組實際需求排班。  

 三、參加本團服務工作者，時間以不少於半年為原則。若服務次數少於該組應

服務次數二分之一者，經團本部視實際情況決議後得以除籍，即累積年資中斷，

並請交回背心與識別證。  

 四、在聘期間未經團本部同意，不得以團本部名義從事任何校內或校外活動，

違者，經團本部決議後得以除籍。  

 五、團員每次到校從事服務時，請務必簽到，並穿著背心（或佩戴識別證）值



勤。  

 六、團員有事不能到校值勤時，請務必事先向組長請假，並協調代理人，以維

值班正常。 

 七、團員參加本團或支援各項活動時，請穿著背心以增加識別度。 

 八、如果發現小朋友有不適當的行為，請適時會同級任老師或教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輔導室給予相關行為輔導。如有發現優良行為時，亦請會同級任老師

或相關處室，給予適當獎勵。 

 九、本團團員以協助服務校內師生之工作內容為宗旨，即團務運作與值班或活

動支援，若有個人事業或工作須洽談時，請務必另找其他地點為之，不宜在校

內處理，以免產生疑竇與誤解而影響團譽，若無法配合或屢勸不聽者，依實際

情節狀況將透過團內幹部會議及輔導室討論後請該團員退團。（如：直銷、保險、

工程或其他…等） 

柒、團費運用與管控  

    本團團務經費設出納一人管控，經費來源為家長會之預算補助、歷年補助

結餘款、各界人士捐贈…等，團費支出以全團、幹部或各組會議、成長研習、

旅遊、聯誼、懇親等活動為優先支出，其餘臨時支出須經團內審核後方可動支。 

捌、志工保險 

 一、本團交通組成員由學校學務處提供名單配合市府教育局統一承保。 

 二、其餘各組成員之保險，由各組於每年度 11 月底前提報名單完成給輔導室

統一辦理，其保險費以是否持有志工服務紀錄冊為依據，其費用由家長會預算

協助支出。（依據 107學年度核定之簽呈） 

玖、其他共同配合事項 

 一、該學年度是否辦理各組聚會、聯誼與成長活動，得視當年經費剩餘狀況，

於每次期初團員大會中討論決議是否辦理。 

 二、為體恤幹部辛勞付出，擔任組長者，其服務時數為原始服務時數乘以 2倍

核給，擔任副組長者，其服務時數為原始服務時數乘以 1.5倍核給。 

 三、當年度擔任團長、副團長及相關幹部者，其直系家屬之婚喪喜慶，可以提

供資料通知團內，由團內經費支出予以致意，另校方及家長會以送往迎來之慣

例聯名致意懇親。若無提供資料，則視同婉拒本團與學校及家長會之致意懇親。 



 四、團員之服務紀錄冊及榮譽卡之申請與換發，請依學校公告後備齊文件後送

至輔導室資料組辦理。 

 五、各組幹部須將核發時數條轉交給組員或通知組員領取，若遺失者，請向輔

導室資料組申請補發。 

拾、本章程經志工團團員大會通過，送交校長核准後公佈後實施之，修正時亦

同。 

 

 


